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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實施「變更板橋都市計畫(部分埔墘地區)(配合台北都會區環河快
速道路台北縣側建設計畫)案」，配合環快建設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。

88.6.16

93.7.8

94.6.21

經本縣第331次都委會審議通過修訂事業及財務計畫改以自辦重劃方
式開發並依程序報請行政院專案核准。

經內政部都委會第611次會議審議通過埔墘1-7區改以市地重劃方式
開發。
(附帶條件決議：1.依部都委會597次會臨時動議報告案件之決議辦理

2.文到3年內辦理開發，未依期限仍應維持原計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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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環快已以一般徵收方式開闢。
2.區段徵收財務計畫評估不可行。
3.配合中央暨台北縣整體開發策略、所有權人開發意願。

60.1.25 發布實施「板橋擴大都市計畫(埔墘及四頭汴地區)案」，劃定為農業
區。

一、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(1/2)



1.擬具重劃計畫書向本府申請自辦
市地重劃。

2.95.8.22經內政部都委會第640次
會議核定變更1-3區開發方式。

3.95.12.29第1-3區發布實施主、
細計。

95年

98年

106.11.16

第1-3區完成自辦市地重劃開發
作業。

1.95.8.22依內政部都委會第640
次會議決議，考量開發完整性
應一次整體開發。

2.無法順利整合區內地主意見。
3.規定期限內未擬具重劃計畫書

向本府申請辦理市地重劃。
4.4-7區變更開發方式之都市計畫

未經審定。

第1-3區 第4-7區

依部都委640次會議及市都委第48次會議決議，乙種工業區改採
開發許可方式辦理，該範圍之變更主要計畫發布實施。

107.11.22 第4-7區細部計畫經本市都委會第91次會議審竣，續公告發布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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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現階段評估區段徵收財務尚屬可行。
2.未能於紀錄文到3年內依照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。
3.逾期未辦理，依部都委會決議依照88年原計畫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。

一、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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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憩、防洪隔離工業區影響

因應日益增加之社會福利設施
需求，取得社會福利設施用
地，強化社會安全網絡

延續、串聯周邊開發區之道路
系統，引導都市有序縫合發展

住宅區

1.88公頃

公園、綠
地及道路
1.5公頃

社會福利設
施用地0.36

公頃

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
採無償方式提供

確保用地取得之完整性及時效性

二、開發目的



3.74公頃

●東﹕新北環河快速道路

●西﹕鄰板橋都市計畫之住

宅區

●南﹕中和都市計畫區界線

●北﹕光環路二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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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位置與範圍

華中橋BT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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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蔽率 容積率

住宅區 50% 240%

社會福利
設施用地 50% 250%

四、土地使用規劃



中低密度住宅區1

➢塑造埔墘地區優質生活居住場域，並縫合
周邊空間紋理。

鄰里型公共設施用地2

➢打通道路系統串聯華中北側及板橋東側住宅區
➢延伸帶狀隔離綠帶，減輕工業區週邊影響。
➢公園集中劃設，提供週邊防洪防災緩衝空間。

➢配合中央社會安全網，設置本市家防派案中心
➢需要被照顧之高齡人口倍增，設置公共托老中
心減輕家庭負擔。

社會福利設施用地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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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空間定位

五、開發效益-舒適宜居



我國自107年起
正式進入高齡社會

563,648 

539,705 

502,397 

465,909 

429,175 

400,545 

374,883 

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

新北市102年~108年 65歲以上人口數
內政部統計至108年8月底

人數

高齡化

社會

高齡

社會

超高齡

社會

五、開發效益-社會福利

本市高齡人口倍增
服務資源亟需建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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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托嬰、托幼、扶老及身心障礙者社區化福利設施需求殷切
 實有取得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

◎社福供需失衡

◎建置多目標綜合型
社會福利服務大樓

◎取得社福用地
提供主管機關

都計
單位
評估

區段徵收

主管
機關
提出
需求

社會局於108
年起先期規劃

設計

五、開發效益-社會福利

確保用地取得
之完整性及時

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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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面臨問題-採市地重劃方式

 社福用地屬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
公共設施，需經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始得納入共
同負擔。

取得重劃區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過程冗長

 社福用地若不納入共同負擔，勢必有部分地主將
領回社福用地之土地。

面臨土地仍被徵收之疑慮



七、開發案辦理進度 (1/4)

會議決議：
經檢視尚具公益性及必要性，惟
仍須針對開發方式及計畫內容，
向民眾妥予溝通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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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物查估

完成現場查估作業107年3月~108年1月

工程規劃

規劃設計
107.3.6核定

基本設計
107.10.12核定

細部設計
108.7.22核定

七、開發案辦理進度 (2/4)



七、開發案辦理進度 (3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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漥之公園

公(一)公園平面配置圖 公(三)公園平面配置圖 綠之公園

悠之公園

公(二)公園平面配置圖綠(一)公園平面配置圖

香草綠地

■都市設計於108年1月19日經城鄉局審竣



七、開發案辦理進度 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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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排水計畫於108年4月19日經水利局審竣
滯洪設施規劃

 避免開發後暴雨徑流迅速集中造成下游現有排水設施無法負荷。
 因應全球極端氣候恐帶來豪雨或超大豪雨之侵襲。
 於公園用地下設置3處滯洪池，吸納周邊排水流量，降低及延緩瞬

間洪峰，預防並減輕本區及下游發生洪水災害之機率。

規劃說明：
1.本區細分為3個排水分區，A1、A2及B排水分區經滯洪
池減洪後排放至既有排水幹線。
2.本區均屬光復排水分區，整體下游將匯入光復抽水站。



八、開發後模擬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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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開發後模擬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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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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